九华山风景区旅游市场营销考核奖励
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大旅游市场开拓扶持力度，优化营商环境，充分发挥旅游企业市场主体作用，调动广大旅游企业开拓旅游市场的积极性，全力推进新形势下风景区旅游营销工作，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二）对景区贡献大小的原则；
（三）优化营商环境，壮大市场主体的原则；
（四）推进旅游区域联动营销的原则;
（五）助推市场开拓措施有效落实的原则；
（六）引导市场主体规范市场开拓秩序的原则；
（七）相关部门联合考核的原则。

第二章  基本条件
第三条 考核奖励对象应遵守风景区有关规定，不得有以下行为：
（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旅行社条例》等法律法规或行业管理规定；
（二）低价销售、伪造和违规使用优免证件、拼单拼团等扰乱景区门票销售与管理秩序的行为；
（三）在景区内发生重大投诉或重大舆情，重大安全生产事故、严重失信主体；
（四）产品名称、游览活动内容违反相关规定，线路超出景区规定范围，发布景区不实消息、虚假推广，给景区造成严重影响。
第四条 门票销售奖励类考核对象须与风景区门票管理中心签订门票销售协议或与景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且达到分项考核最低标准。

第三章  旅行社组团奖励
第五条 普通组团奖励：旅行社年组团销售景区门票普通票不少于3000张（单团销售普通票不少于4张，优惠票不计），通过行业管理考核的，按照所购普通票数量，给予8元/张奖励。
第六条 专项组团奖励：
（一）大型团队奖励。对组织单团购景区普通票达100张的团队进入风景区游览的，免3张门票，每增加33张再免1张门票。
（二）境外组团奖励。对全年组织入境团队（含港澳台地区），根据购景区普通票数量，按照以下标准给予奖励：500张以下奖励30元/张，500-999张奖励40元/张，1000-1999张奖励50元/张，2000-4999张奖励60元/张，5000-9999张奖励70元/张，10000张以上（含）按照80元/张奖励（不重复享受旅行社普通组团奖励）。
（三）直通车旅游奖励。对在客源地城市（不含池州市）长期开通九华山风景区旅游直通车给予奖励。标准为：每条班线年内开通不少于30趟次，且每次运营车辆不少于20座，按照2万元予以奖励。
[bookmark: OLE_LINK2]（四）列车旅游奖励：对停靠池州站、九华山站到景区游览的列车旅游团队，按照单团购景区普通票数量，每满50人奖励500元。专列组团奖励按所购门票总额的20%奖励，其中单团400人次以上的额外奖励5%。专列组团以九华山为主要目的地的可放宽至安庆、铜陵、芜湖、宣城、黄山、景德镇周边城市停靠。（专列不再享受普通组团奖励）。
（五）游轮旅游奖励：对停靠池州港到景区游览的游轮旅游团队，按照单团购景区普通票，每满100人奖励1500元。
（六）航空旅游奖励：对落地九华山机场到景区游览的航空旅游团队，按照单团购景区普通票数量，每满20人奖励400元，100人次以上（含）包机每批次奖励8000元（包机不再享受普通组团奖励）。
第七条 团队住宿消费奖励：
鼓励旅行社组织过夜游团队，推动景区旅游消费，按照每产生1万元景区内住宿消费奖励200元的标准予以奖励。
第八条 旅行商踩线奖励：
对旅行社组织客源地市场旅行商到主景区考察踩线的，以该旅行社上年度组团签单数为基准，按每300人免旅行商1人门票的原则核定减免计划，下一年度兑现，用完即止。

第四章  农村组团奖励
第九条  考核奖励对象为与风景区门票管理中心签订农村居民组团协议，常年组织国内农村居民团队到景区游览的地接注册领队（旅游企业不享受）。
    第十条  奖励标准：全年组织农村居民团队(单团同一县区农村户籍25人以上)累计达2000人以上（含2000人），购普通票的，按10元/人奖励；购优惠票的，按5/人元奖励。

第五章  新媒体宣传营销奖励
第十一条  为加强风景区在新媒体领域宣传推广力度，进一步调动新媒体营销平台积极性，具体新媒体宣传营销奖励办法另行印发。

第六章  重点组团奖励
第十二条 鼓励大力开拓重点中远程目标市场，所需政策实行“一事一议”，报风景区管委会研究同意后实施。

第七章  活动推广奖励
第十三条 奖励对象：
1.旅行社组团奖励和重点组团奖励对象；
2.九华山有关单位、旅游企业。
第十四条  奖励标准：
经景区批准，以九华山风景区为主办方之一开展的旅游推广活动（含区域联动推广活动），以实际活动费用（不含人员差旅费）的50%给予补贴性奖励；以九华山风景区作为唯一主办方开展的旅游推广活动，以实际活动费用（不含人员差旅费）的70%给予补贴性奖励。

第八章 附则
[bookmark: _GoBack]第十五条  奖励的申报、考核、兑现程序和方法按照《九华山风景区旅游市场营销考核奖励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办理。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文化旅游处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2026年1月1日至印发之日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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